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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司法院之組織――懲戒法庭》

掌理全國公務員之懲戒：

公務人員有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非

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依公務員懲戒

法之規定懲戒，懲戒權由懲戒法庭行使之。

刑懲並行：

同一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審理程序。但懲戒

處分牽涉犯罪是否成立者，懲戒法庭認有必要時，得裁定於第

一審刑事判決前，停止審理程序（公務員懲戒法§39Ⅰ）。

（Ｂ）行政院所屬之公務員，如有違法或失職行為，司法院所屬

之何機關，得依法懲戒之？（Ａ）行政法院（Ｂ）懲戒法

庭（Ｃ）最高法院（Ｄ）最高檢察署。

（Ｃ）監察院對於司法院人員通過彈劾案後，必須移送哪個機關

處理？（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Ｂ）司法院行政法院

（Ｃ）懲戒法庭（Ｄ）地方法院。

解析

監察法第8條前段：「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9

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

出之。」

（Ｃ）我國公務員懲戒審議制度，目前係採下列何種原則？（Ａ）

刑先懲後（Ｂ）懲先刑後（Ｃ）刑懲並行（Ｄ）視情況而

定。



191第七章　司法

總複習《司法院之職權――司法解釋》

解釋事項：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4條。
解釋程序：

聲請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5、7）：
解釋憲法：政府機關、法官、人民、法人、政黨、立法委

員。

解釋法令：中央或地方機關、政黨、人民、法人。

決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14）：
解釋憲法：大法官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

解釋法令：大法官過半數出席、過半數之同意。

公布：附解釋理由書，連同各大法官協同或不同意見書，一

併由司法院公布之，並通知本案聲請人及其關係人。

解釋效力：

相當於憲法之地位。

（Ａ）我國憲法之行使發生疑義時，應請下列何者解釋？（Ａ）

大法官（Ｂ）最高法院（Ｃ）監察院（Ｄ）立法院。【101

警佐】

（Ｂ）關於憲法解釋權之歸屬，各國制度不一，在我國是由何者

掌理？（Ａ）立法院法制委員會（Ｂ）司法院大法官（Ｃ）

行政院法務部（Ｄ）憲法法院。【101警特三】

（Ｄ）下列何者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Ａ）關於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Ｂ）關於法律有無牴觸憲法之

事項（Ｃ）關於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Ｄ）以上皆是。

【101警佐】



209第八章　考試

考試委員：

產生：考試院設考試委員7人至9人（考試院組織法§3Ⅰ）
，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憲增§6）。

任期：4年（考試院組織法§3Ⅱ）。
職權：參加考試院會議，並超出黨派之外，依法律獨立行

使職權（憲§88）。

（Ｃ）下列何者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Ａ）立法委員（Ｂ）政務委員（Ｃ）考試委員（Ｄ）縣

市議員。【100警特四、103警特三】

（Ｃ）下列有關考試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Ａ）任期為4年

（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Ｃ）考試院院

長由考試委員兼任（Ｄ）其名額定為7人至9人。【105警佐】

解析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2項之規定，考試院設院長、
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Ｄ）下列何種人員之名額未在憲法或其增修條文中明文規定？

（Ａ）司法院大法官（Ｂ）監察委員（Ｃ）立法委員

（Ｄ）考試委員。【100、101二技】

解析

（Ａ）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
大法官15人。

（Ｂ）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前段規定，監察院設
監察委員29人。

（Ｃ）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1項規定，立法院立法委
員自第七屆起113人。



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210

（Ｄ）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定為7人至9人，係規定
於考試院組織法第3條第1項，非憲法本文或增修條文
中。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何一機關

同意後任命之？（Ａ）監察院（Ｂ）立法院（Ｃ）行政院

（Ｄ）司法院。【100、101一般警四、101、103警特三】

解析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2項規定，考試院設院長、副
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審計長等皆由總統提

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Ｃ）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依考試院組織法第3條第1項規定

為：（Ａ）21人（Ｂ）15人（Ｃ）9人（Ｄ）3人。

（Ｂ）考試院組織法中規定，考試委員應具之資格的敘述，下列

何者為錯誤？（Ａ）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

有專門著作者（Ｂ）曾任典試委員而富有貢獻者（Ｃ）學

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Ｄ）高等考試及格20年以

上，曾任簡任職滿10年，成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

解析

考試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定：「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
各款資格之一：

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者。
高等考試及格20年以上，曾任簡任職滿10年，成績卓
著，而有專門著作者。

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

（Ｂ）我國考試委員之任期為：（Ａ）2年（Ｂ）4年（Ｃ）6年

（Ｄ）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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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

監察院組織法第3條之1規定：

監察院監察委員，須年滿35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曾任立法委員1任以上或直轄市議員2任以上，聲譽卓著

者。

任本俸12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10年以上，並曾任高等法

院、高等行政法院以上法官或高等檢察署以上檢察官，成

績優異者。

曾任簡任職公務員10年以上，成績優異者。

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者。

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行業務15年以

上，聲譽卓著者。

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聲譽卓著

者。

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聲譽卓著者；或具

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著有聲望

者。

具前項第7款資格之委員，應為7人，不得從缺，並應具多元

性，由不同族群、專業領域等代表出任，且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提名前並應公開徵求公民團體推薦人選。

第1項所稱之服務或執業年限，均計算至次屆監察委員就職前

1日止。



397第十三章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總複習《釋字第756號》

其中閱讀書信部分，未區分書信種類，亦未斟酌個案情形，一概

許監獄長官閱讀書信之內容，顯已對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之相對

人之秘密通訊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2
條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符。至其中刪除書信內容部分，應

以維護監獄紀律所必要者為限，並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俟受刑

人出獄時發還之，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

障秘密通訊及表現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Ａ）依司法院釋字第756號解釋，有關受刑人之書信檢查，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Ａ）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投寄報章雜

誌之文稿須無礙監獄信譽，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不

符（Ｂ）受刑人發送書信予其他受刑人造成心理壓力，與

監獄紀律無關，不得加以限制（Ｃ）監獄行刑法規定監獄

長官檢閱書信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與憲法保障秘密通訊

自由之意旨不符（Ｄ）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規定，受刑人

撰寫題意正確之文稿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與法律保留原

則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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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釋字第768號》

適用於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之醫師，使其不得擔任以公

務人員身分任用之公立醫療機構醫師，已任用者應予免職之部分

，與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無違，並未牴觸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
服公職權之意旨。

國籍法第20條第1項及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未就具中華民國國籍
兼具外國國籍者，設例外規定，以排除其不得擔任以公務人員身

分任用之公立醫療機構醫師之限制，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
意旨，尚無違背。

（Ｄ）司法院釋字第768號解釋認為具雙重國籍之國民不得任公立

醫療機構中公職醫師之規定未違憲，關於其理由，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Ａ）公職是特殊類型的工作，應考試服公

職權應為工作權之特別類型（Ｂ）公務人員與國家間有緊

密之忠誠信任關係，立法者對於其資格具有較大之形成自

由（Ｃ）法律未禁止具雙重國籍者擔任教育人員，卻禁止

其擔任公立醫療機構醫師，該差別待遇亦屬於立法形成自

由（Ｄ）憲法基本國策規定國家應推行公醫制度，此為憲

法委託，立法者負有制定法律之義務，但享有較大之形成

自由。【109一般警四】



399第十三章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總複習《釋字第785號》

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
，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

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

，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

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

（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針對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

務性質特殊機關人員的勤休方式及超時服勤補償之相關規定

，所做解釋，提出了下列何種基本人權觀點？（Ａ）健康權

（Ｂ）抵抗權（Ｃ）財產權（Ｄ）隱私權。【109警佐】



541

附錄七　109年警察特考精選考題

三等警察特考

（Ｃ）下列基本權，何者受憲法絕對保障，不容國家以任何理由

加以侵犯？（Ａ）生命權（Ｂ）人身自由（Ｃ）思想自由

（Ｄ）傳教自由。

解析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67號解釋理由書：「思想自由保障
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

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

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

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應積極維護發

展下列何者之語言及文化？（Ａ）新住民（Ｂ）邊疆地區

各民族（Ｃ）少數族群（Ｄ）原住民族。

解析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
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格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人格權受憲法之保障（Ｂ）性行為自由無涉人格權

之保護（Ｃ）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Ｄ）刑事羈押涉及

人格權之侵害。

附錄七　109年警察特考精選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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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人格權：存在於權利主體之上，為維持其生存與能力所

必要，而不可分離之權利，如：生命、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姓名、肖像等權利。

（Ｃ）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吊銷人民之駕駛執照，係侵害

其何種基本權？（Ａ）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Ｂ）

憲法第10條所保障之遷徙自由（Ｃ）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

一般行為自由（Ｄ）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人格權。

解析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9號解釋：「人民有隨時任意前往
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

共利益之前提下，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此一行動

自由應涵蓋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

（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判決命誹謗之加害人登報向被害

人道歉，涉及當事人間何種基本權利之衝突？（Ａ）人身

自由與人格權（Ｂ）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Ｃ）言論自由

與訴訟權（Ｄ）行為自由與人格權。

解析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6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一
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依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意

旨，除保障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

由。系爭規定既包含以判決命加害人登報道歉，即涉及

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

（Ｄ）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保障隱私權之目

的？（Ａ）維護人性尊嚴（Ｂ）尊重人格自由發展（Ｃ）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Ｄ）個人身體自由之維護。


